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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张韶华

法官说法

  “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工伤职工及其近亲
属、职工所在单位都有权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高密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高磊表示，工
伤保险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遭受意外伤害后获得
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用人单位未主动承
担工伤申报义务的，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可以
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一般情况下，参加工伤保险的应在参保地
进行工伤认定，但本案中明某并未参加工伤保
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
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第
三款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当在生
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
照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
  “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生

产经营地更符合实际生产生活情况。”高磊表
示，本案中，以实际提供劳动的场所作为法律
规定的生产经营地并以该地作为工伤认定的管
辖地，从而认定工伤认定结论合法有效，有利
于劳动者进一步处理工伤保险赔付等事宜。
  法官提醒，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
事故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
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患职业病
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
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原告某建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
水利工程等。2020年7月21日至11月30日期间，
该建筑公司与明某建立劳动关系，但双方并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该建筑公司也未给明某缴
纳社保费。
  2020年8月，明某在该建筑公司位于高密
市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搬运铁管时，不慎被三楼
掉落的木板砸伤，伤情严重。受伤后，明某向
高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高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
伤决定书，认定明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该建

筑公司向法院起诉，认为工伤认定应当由公司
注册地的劳动行政部门作出，原告的公司注册
地是潍坊市峡山区，被告高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对该案无管辖权，应撤销其工伤认定
决定。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发生时
明某与原告某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未
在注册地为其参加工伤保险；高密市某建筑工
地为原告的生产经营地，明某在此处发生工伤
事故，应当在高密市进行工伤认定。故被告高
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本案的工伤认定
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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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异
地营业、异地用工、
异地建设的情况屡见
不鲜，用人单位的注
册地与实际的劳动场
所不一致的情况普遍
存在。这种情况下，
在劳动者申请工伤认
定时，部分用人单位
会以公司注册地与作
出工伤认定的仲裁地
不一致为由否认工伤
认定结论，使得劳动
者难以及时获得工伤
保险待遇。然而，实
际提供劳动的场所可
以作为法律规定的生
产经营地，也可以作
为 工 伤 认 定 的 管 辖
地，高密市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工伤保险
资格认定案件中，就
涉及到这种情况。

  老话常说“人死
债消”，那么公司一
旦注销后，其欠款是
否也会跟随主体资格
的消失而无效呢？实
际上，从法律层面来
说，并不存在真正意
义 上 的 “ 人 死 债
消”。虽然公司被注
销后丧失了民事主体
的资格，因未清算遗
留的债务纠纷，债权
人还可以起诉清算组
成员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寒亭区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中，原
告公司就面临欠款公
司已完成注销登记的
情况，最终通过起诉
清 算 组 成 员 收 回
欠款。

基本案情 公
司
注
销
债
不
消

 

清
算
组
成
员
当
承
担
责
任

  某设备公司与原告公司之间有业务往
来，前者多次从后者购买柴油机等系列产
品。两公司在2016年对账时，确认该设备公
司尚欠原告公司货款13万元，对账后，该设
备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剩余8万余元在原
告公司的多次催要下，一直未予支付。
  缪某与李某是某设备公司的股东，他们
在2019年7月成立清算组，经过两个月的时
间，于2019年9月出具了清算报告，证明公
司所有债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并注销了
公司。
  公司已经注销，尚欠的货款怎么办？原

告公司起诉要求该设备公司支付货款，但因
该设备公司主体已不存在，作为被告主体不
适合，被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公司遂以
缪某与李某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认为两人作
为清算组成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债权人
造成损失，要求对方支付尚欠的8万余元
货款。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过调解，促使双方达
成了调解协议，缪某、李某同意共同支付原
告公司的8万余元欠款，同时约定若未在规
定时间内履行付款义务，将支付1万元违约
金，且原告公司有权申请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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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
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
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
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
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
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本案中，原告公司第一次起诉时，被
告是已完成注销登记的某设备公司，不符合
起诉条件，被依法予以驳回。”寒亭区人民
法院法官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公司的权
益无法得到彰显，其仍旧可以向清算组成员
主张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

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
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
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
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
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
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
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因清算组成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债权
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表
示，本案中，缪某、李某作为清算组成员未
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原告
公司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没有获得清偿，对因
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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